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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制定背景

陕西省共有耕地6075.5万亩，中低产田面积达420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0%，主要分布在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中低产田普遍存在耕地质量差、水资源利用率不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加之人们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同时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比较效益低，农民既缺乏能力也不愿在养地方面加大投入，在长期频繁浅耕作业中造成耕层变浅，土壤物理性能变差，土壤有机质减少，肥力下降，导致中低产田在粮田中分布更广，形成恶性循环。大范围的中低产田，严重制约着区域粮食产量和耕地产能提升，降低土地资源利用率，减少农民利益收入，制约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快速推进。因此，对中低产田进行综合治理，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单产和复种指数，将有助于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耕地产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高产、高效、绿色”粮田改造目标。按照改良1亩中低产田、亩增产粮食150斤保守估算，改良全省4200万亩中低产田，每年可增加63亿斤粮食产量，相当于在现有粮食产能基础上再提高10％的产量，能够提升陕西省粮食安全保障力度，是实现国家平稳发展的重要一环，势在必行。

但目前陕西尚未出台中低产田改造标准，施工技术要求不统一，影响着中低产田改造的质量和速度。现有其他省份的中低产田治理与相关技术标准缺乏对陕西中低产田细致全面的辨析，没有进行详细分类，且改造技术存在仅提升土壤肥力等片面现象，导致对中低产田改造缺乏依据。为响应国家和陕西省政策号召，我单位在全省实施治沟造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土地整治项目的基础上提出了中低产田改造相关的工程技术实施和检验标准，为改造中低产田、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区域人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有利于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的标准化实施，是落实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战略的必要措施，对于巩固退耕还林（草）效果，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夯实农业和农村基础，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双赢，促进人地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践行“两山”理论，指导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根据《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2023年陕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函》（陕市监函﹝2022﹞1022号），2023年1月，《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规程》申报了2023年陕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根据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5月10日下达的《关于下达2023年陕西省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陕市监函﹝2022﹞380号），项目计划号SDBXM038-2023，《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规程》纳入地方标准制定计划，归口单位：陕西省自然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起草单位为陕西地建土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三）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陕西地建土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成立编制组，明确编制内容。编制组成员在查阅国内土地整治、灌溉与排水、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标准和规范、收集土壤改良、障碍消除、农田建设等资料、听取政府管理部门和农业、水利、林业等专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起草本标准。

本标准制订是参考现有土地利用、国土调查等相关标准规范，结合土地整治情况，充分调研、征询意见、综合分析研究，以咨询研讨等形式，在多次修改完善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编制工作从2022年1月开始，2022年6月完成初版工作组讨论稿。2022年7月-2023年2月，编制组成员及起草单位技术人员参与了4次讨论，形成工作组讨论稿，提交申请；2023年3月-2023年12月，开展了前期调研和既有数据资料整理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工程要求，并修改标准文本相应章节条目内容，撰写编制说明。2024年1月-2024年9月，编制组成员及起草单位技术人员8次讨论，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主要工作过程：

1. 准备阶段（2022年1月-2022年6月）

编制组于2022年1月成立，查阅中低产田改造相关技术规范情况。根据中低产田改造迫切需求分析，初步调研和整理中低产田改造涉及的相关工程，初步明确中低产田改造体系，讨论制定规范编写提纲。

2. 调研起草阶段（2022年7月-2023年2月）

陕西地建土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组织，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前期调研和已有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对中低产田改造、中低产田质量提升等工程实际需求进行了广泛沟通调研，对集团开展的土地工程项目也进行了详细的过程和资料梳理，同时总结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陕西省重点产业链项目、陕西省科技计划、西安市科技计划项目等项目取得的科技成果，明确了中低产田改造技术需求，编制组根据资料分析，听取多方面意见，拟定提纲，分工协作，完成了《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规程》（草案）。

3. 编制阶段-讨论稿（2023年3月-2023年12月）

2023年4月，参加陕西省级地方标准立项评审会，听取专家意见，对《规程》条文逐一讨论修改。后续起草组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并且在编制单位内部广泛征求意见，对各部门技术骨干提出的意见与建议进行了研讨总结，不断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同时，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利用标准编制软件SET2020对标准草案格式和书写进行了规范，最终形成《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规程》（讨论稿）。
4. 编制阶段-征求意见稿（2024年1月-2024年9月）

开展了前期调研和既有数据资料整理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工程要求，并修改标准文本相应章节条目内容，撰写编制说明。编制组成员及起草单位技术人员参与了5次讨论，修改完善形成《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编制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既符合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有关政策法规和标准要求，又符合中低产田改造实际需求，具体遵循以下原则：

1. 科学性原则

标准规范的编制的过程中，各项内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合理保护土地资源的原则，各项指标参数的确定皆有相应的科学依据作为支撑。

2. 适宜性原则

中低产田改造要遵循适宜性原则，制定切实可行政策和技术规范。从陕西省中低产田实际情况出发，以技术可行、操作方便、后期管护有保障为出发点，适当考虑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针对中低产田改造难度大等问题，合理确定其工程布局和建设标准。

3. 系统性原则

中低产田改造不能仅就单纯的增加新增耕地，更要考虑其周围环境的系统性，田、水、耕作等统一规划，综合整治，应紧紧围绕耕地质量提升进行规范和要求，才能达到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稳定长久的目的。不同工程项目标准的制定应体现综合、协调、统一的原则。

4. 规范性原则

标准的制定必须具有规范性，作为面向行业或者区域大众的规范，术语和语句必须按照相应的规范进行书写和编制，不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二）主要内容

标准共分为7个章节。分别为“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中低产田改造工程措施”、“5中低产田地力提升工程”、“6中低产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7建后管护”。

3、 编制细节

（一）规范引用情况
在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化导则第1部分：规范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1-2020）执行。借鉴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 30600）、《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T 50288）、《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GB/T 5036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NY/T 1118）、《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NY/T 2148）、《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NY/T 2949）、《全国中低产田类型划分与改良技术规范》（NY/T 310）、《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SL 482）、《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 1012）、《农田土壤培肥技术规范》（DB61/T 966）。

（2） 相关数据主要来源及说明

1. 中低产田地力提升工程

（1）识别改造核心环节

基于陕西省中低产田特征，从中低产田改造建设的“地力提升—工程建设—后期管护”全产业链出发，对陕西省中低产田改造的核心环节进行研判，同时根据不同类型特点，从地形地貌、土壤状况、气温降水、社会经济等方面系统选取指标因素，并借助贝叶斯概率模型、障碍因子识别模型等方法筛选并准确识别陕西省中低产田改造核心环节的关键因子。

（2）土壤改良及培肥

基于实地调查取样以及对土壤改良限制因子的识别，针对中低产田土壤结构特征，对现有的土壤结构改良技术及标准进行集成研究，研发适合中低产田土壤结构改良技术及标准。

在渭南市、铜川市对中低产田进行长达6年的工程实践及科研攻关，通过野外普探调查、室内实验、长期定位监测与工程示范应用相结合，提出了适用于坡耕地水浇地作物生长的土体物理重构技术。通过客土、复配、增减等物理方法，合理控制各层土壤容重。有效土层厚度不低于60 cm，分两层构建土体结构，采用机械深松40 cm~60 cm，合理控制各层土壤容重，上层（0 cm~20 cm）容重为1.1 g/cm3~1.3 g/cm3，下层（20 cm~40 cm）容重控制在1.3 g/cm3左右，逐次卸土碾压，保证土壤压实系数介于0.82~0.88之间（图1），构建结构稳定、保水保肥、生态环保的坡耕地优良土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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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中土体重构示意图

在延安市对中低产田进行科研攻关，针对陕北耕地存在破碎化严重、干旱缺水、土壤养分含量低、表土裸露、砂砾化，土壤肥力下降、渗透性低、水土流失严重、盐渍化等问题，进行耕层构建主体工程，配套其他措施，提升耕地质量，旱田形成上虚下实、结构稳定、蓄水保墒的土体结构，水田构建包含25 cm~30 cm的水耕熟化层，5 cm~10cm的犁底层和30 cm~35cm的潴育层的土体结构（图2）；针对塬面耕地主要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构建软体水窖、捕雾器、蓄水池、浇灌井、截水沟等的给水/截水设施，软管滴灌、指针式喷灌、灌排两用渠等灌溉设施，综合供水量达到了150 m3/d~240 m3/d，完全满足了塬面耕地的灌溉需水量，综合节水率可达到70%；针对坡耕地和沟道耕地面临水资源分布不均、沟道上游坡地干旱缺水，中游农田冲涮淤积，下游滩地渍涝盐碱等问题，主要通过以截水沟为核心，排洪沟、灌排两用渠、蓄水池等配套的多功能综合调控工程模式，实现壤中流截、蓄、灌、排，提高坡耕地和沟道耕地的水资源利用率，灌溉水利用系数由0.45提高到0.65，农田灌溉保证率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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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陕北土体重构示意图

在榆林市对中低产田进行科研攻关，针对沙地漏水漏肥等问题，揭示了砒砂岩与沙结构互补特性，首次发现砒砂岩可作为与沙复配成土的天然新材料。发现砒砂岩含次生粘土矿物高达16.8%~46.4%，粘粒超过10%，与沙互补，为沙地成土提供核心物质——胶体，弥补粒级缺陷，砒砂岩含中微量元素较高、洁净无污染、储量丰富、与沙相间分布、就地取材，满足了沙化土地整治对材料质与量的需求；探明了砒砂岩中胶体的“粘聚力、表面活性、粒级组成、矿物组成和矿质营养”效应，明确了其在成土-节水-固沙中的不可替代作用；研发了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核心技术，确定了砒砂岩与沙最佳复配比为1:2~1:5，砒砂岩块体直径≤4 cm，复配土层厚度≥25 cm，成土后主要性能指标与轻壤质黄绵土相当（表3）。研发了复配土作物种植中水肥管理新技术，使水分利用效率提高2.7倍，种植利用9年后，有机质含量提高10倍，破解了沙地风沙灾害严重、漏水漏肥、生产力低、作物难生长等诸多难题。制定了《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造田工程标准》（DB61/T1088-2017），构建了田块设计、土体有机重构主体工程和灌溉、林网等配套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和利用等全流程的技术标准体系，为沙地规模化整治提供典型范例。

表3 砒砂岩与沙复配土土壤质地

	混合比例

（砒砂岩：沙）
	粒径比例(%)
	质地

	
	砂粒
	粉粒
	粘粒
	

	0:1
	94.1
	5.1
	0.8
	砂土

	1:5
	74.8
	20.1
	5.1
	砂壤

	1:2
	64.0
	29.7
	6.3
	砂壤

	1:1
	46.8
	45.0
	8.2
	壤土

	2:1
	33.8
	56.5
	9.7
	粉壤

	5:1
	20.6
	69.2
	10.2
	粉壤

	1:0
	19.6
	60.1
	20.3
	粉壤


3. 基础配套工程

（1） 田块整治工程

田块整治工程中涉及的参数主要来源于《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 1012-2016）。

（2） 灌溉排水工程

灌溉与排水工程中涉及的参数主要来源于《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综合体》（DB61/T 991.1~991.7）。
（3） 田间道路工程

田间道路工程中涉及的参数主要来源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NY/T 2949）。
（4）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涉及的参数主要来源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 30600-2022）。

4、 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知识产权归研制单位所有，本标准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5、 采标情况

无。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规程》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八、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